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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法依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第七十四條、第七十五條第二項制定之。

2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下稱本會）三峽校區各級機關之經費收支及管理，依本法之

規定。

3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學生會費：指三峽校區學生會會費。其稱「本會會費」、「會費」者，亦同。

二、學生會：指三峽校區學生會。

三、學生議會：指三峽校區學生議會。

四、各機關：指第二款及前款機關。

4

本會會費依當學年度核定之會費金額收取當年度之會費。

學生會不得一次收取學生全部在學期間或超過一年之學生會費。

學生會費經繳納，除第五條之情形外，另有退費要求，應於學校繳費單期限截止後一周

內，提供繳費證明文件辦理，逾期不得退費。

5
會費金額，由學生會自行核定，但其漲幅超過上學年度會費金額百分之十者，應經學生

議會之同意。

會費收取之時間分為定期與不定期，但應先行公告收取時程、金額、方式與對象。

6

會員具有由政府核發之清寒相關證明者，免繳學生會費。

7

學生會、學生議會，及學生法院經費由三峽校區負擔之部分，其學年度經費可用額度比

例分別為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十五及百分之五。總會經費由三峽校區負擔部分，以學生會可



 

 

用額度支應。

全學年度結束後，剩餘之經費各機關得保留剩餘之經費百分之十以為次屆初期運用，其

餘應結轉下屆三峽校區學生會財務部總籌分配之。總會及學生法院之經費結轉，依跨校區自

治事務處理條例辦理。

第一項比例之訂定或變更，須經全體學生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後為之。

各機關之預算編列應限於第一項比例之內。總會及學生法院之預算編列，依跨校區自治

事務處理條例辦理。

8
本會三峽校區經費收支、保管，應分別以學生會、學生議會名義，向政府核准設立之金

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為之，帳戶變更時須經學生議會同意。

9
前條帳戶之印鑑與存款簿，分別由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指定專人或自行保管，但

印鑑與存款簿應分由不同人保管。

帳戶之存、提款，由各機關秘書長或經會長、議長授權之人，會同會長或議長共同為

之，或經其同意後為之。

前項存、提款業務應記錄時間、金額、預算科目，並

於每月五日同財務報表一同公告。

10
三峽校區統一之會計制度，由學生會財務部建立，學生會財務部、學生議會秘書處負責

執行，每月五日製作上月財務報表公告之。但上月如無收入、支出，得併於次月之報表公

告。

11
會計制度內得設置「零用金」科目，以為小額經費支用，以採定額制為原則，每月至少

結算一次，並登入日記帳同財務報表一併公告。

零用金之設置及保管由學生會財務部負責辦理。

零用金額度，由學生會每學期提出，經學生議會通過後公告、實施。

零用金之額度應合理規劃，並於學生議會審查時，提出額度設定之理由；額度非因情事

變更，不得於學期中向學生議會提出變更。

各項小額經費之開支，請款時應檢附憑證。

若單筆零用金之支出，逾零用金額度百分之十六者，應在支出前向學生議會提出備查。

12
經費收支憑證、會計帳冊、存款簿與金融卡應保存五年，以備查用。

保存期限屆滿，得簽請各機關首長同意後銷毀。



 

 

1. 108年11月28日三峽校區學生議會第20屆期中常會通過，修正第9、11條條文。
2. 110年6月9日三峽校區學生議會第21屆第6次臨時會通過，修正第3、7條條文。【編註】
依臺北校區2023年6月編修版法規彙編第57、58頁記載，臺北校區學生議會第6屆第1學
期第2次常會決議：因111學年度起施行的新《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規定各校區財務互
相獨立，制定《臺北校區財務行政法》，《經費辦法》於臺北校區停止適用。第6屆第2
學期第3次常會補充上述決議：全校性（跨校區）財務事務，亦即涉及總會、學生法庭
財務的部分，仍適用《經費辦法》，以合乎《臺北校區財務行政法》第132條有關全校
性共同財政事務不得牴觸全校性法規的規定。

3. 114年11月18日三峽校區學生議會第26屆第3次常會通過，將名稱由「經費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修改為「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經費收支保管及運用法」，並修正

全文。

13

三峽校區當學年度經費收支報告須於學生議會第二學期最後一次常會時提出結算，並於

新舊任會長正式交接前完成結算書，公告並送交輔導單位備查。

未及於前項時限前結算者，應列入交接事項，由新任會長至遲於次學年度學生議會第一

次常會時報告處理結果。

14
卸任會長須於會長職位正式交接後兩週內根據結算書將該學年度經費結存款項與結餘現

金全數移交予新任會長，同時由新任會長清點無誤後簽發收據存查。

學生議會準用前項規定。

15
三峽校區學生會為建立經費收支、保管與運用制度，得另定本法之施行細則，適用於學

生會及學生議會。

16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17

（刪除）


